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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7_A6_8F_

E5_B7_9E_E5_B8_82_E4_c80_304020.htm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福州市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 榕政

办〔2007〕1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公司）： 《福州市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已经市

十三届政府2007年第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八月十六日 福州市农民工住

院医疗保险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解决好农民

工医疗保障问题，非凡是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的大病医疗问题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民工参加大病医疗保

险的指导意见》（闽政办〔2007〕95号）和《福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榕政综〔2006〕250号

）精神，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按

照“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以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

则，实行属地治理，全市统一政策，基金暂实行县（市）区

分别核算，总量平衡，适当调剂。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

政专户治理，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开核算，单独

建账，专款专用。 第二章 适用范围和对象 第三条 本办法所

称农民工，是指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户

籍仍在乡村、以各种形式到城镇务工或就地到其他非农产业

就业的劳动者。 第四条 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适用于本市行政

区域内城镇用人单位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流动性大的农民

工。 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随所在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或大病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已参加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工，可以选择参加住院医疗保险。 第

三章 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 第五条 住院医疗保险基金，按

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筹集。用人单位和农民工

个人缴纳的住院医疗保险费，全部纳入住院医疗保险基金专

户，不设立个人帐户。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在招用农民工的30

日内到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农民工办理参保登记和缴

费。在本办法颁布前已招用符合参保对象条件的农民工的用

人单位应从本办法颁布之月起参加住院医疗保险。逾期不办

理参保登记的，应从本办法颁布之月起补缴应缴的住院医疗

保险费，逾期补缴期间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选择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在为农民工办理参保登记

时应提供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证件。 第七条 与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缴的住院医疗保险费，由用

人单位按每人每个保险期（12个月）300元缴纳，农民工个人

不缴费。 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费委托地方税务局代征。 第八

条 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不作为计算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第四章 住院医疗保险待遇 第九条 农

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参保农民工在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所发生的符合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服务设施范围标

准等医疗费用。 第十条 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的起付标准

、个人负担比例，以及转诊转外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医疗

保险基金治理和其他医疗服务治理等，原则上按照本统筹区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住院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最高限额为每个保期（12个月）3万元。 第十二条



农民工当期参加住院医疗保险保期到期时仍在住院治疗的，

保期可延长到出院为止，但延长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第

十三条 农民工同时参加住院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其住院医疗费用只能在一方结算，不得重复享受。 治理服

务与监督 第十四条 参加住院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使用《农民工

住院医疗保险卡》住院就医。《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卡》由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核发。农民工因病住院时，应向定点

医疗机构提交《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卡》，并出示本人身份

证。 第十五条 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治理。有开

展住院医疗服务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全部

为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农民工住院由住院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

构结算，应由农民工个人负担的费用由农民工个人直接与定

点医疗机构办理结算。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未按本规定为农民

工办理参保登记和缴费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情节严重的，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试行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罚。在此期间农民工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用人

单位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支付。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采取弄虚作假、冒名顶替、隐瞒、欺诈等手段骗取住院医

疗保险基金。如有发生上述行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有权拒

付或追回经济损失，并视情节轻重追究其相应责任。 附则 第

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